附件

个人信用承诺

本人姓名：        性别：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

     报考               （招录单位）           （岗位），本人参加考试提供的所有资料和信息均合法、真实、有效，并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本人参加工作期间或在校期间均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严格遵守单位或学校的规章制度，没有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或被开除公职的情形；没有违法、犯罪或违纪嫌疑尚未查清，或立案审查尚未结案的情形；没有受党纪处分、政务处分、组织处理未满规定时限或处分尚未解除的情形；没有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。

如存在与上述承诺条款不相符的情形，本人自愿、认可并接受招录单位作出的取消录用资格、递补录用资格、或解除劳动合同等处理。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

年    月   日

